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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东莞市护理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归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莞市护理学会（师清莲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东莞市公立医院运营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宇清、师清莲、尹霖、袁婷、李大格、欧彦彤、丁海宁、卢柳霞、曾琨、朱小冬、黄笑英、卢小芹、朱早兰、叶志威、萧佩多、刘兴玲、钟瑜华、周兰英、刘小娟、韦芳、查春梅、陈慧豪、王少贤、宋秀婵、吴炯松、孙妙艳、余长青。
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评估原则、基本要求、评估内容、评估流程、 综合评分、评估方法、等级划分和评估报告。

本规范适用于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14/T 1736  医疗护理员服务规范

DB14/T 1737  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疗护理员 nursing assistant 
对病人和其他需要照护的人群提供生活照护，并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部分辅助工作的人员。
3.2 

培训机构 training institution
具有对医疗护理员进行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培训能力的机构。
3.3  

管理规范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对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的资质、组织管理、师资队伍、教学活动等进行综合评估。

4   评估原则
4.1  客观：依据评分细则要求，结合评估单位实际，客观地作出评估

4.2  公正：严格按照评估流程，公平、公正进行准确评估

4.3  科学：评估活动应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与被评单位的实际有机结合

4.4  透明：评估过程应公开、透明，确保评估的有效性

5  基本要求

5.1  医疗护理员服务应符合 DB14/T 1736的要求。

5.2  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服务应符合DB14/T 1737的要求。

5.3  应成立评估机构，明确工作职责。

5.4  评估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客观公正。

5.5  评估人员应具有相关领域工作10年及以上工作经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6  评估内容
6.1  机构资质

6.1.1  应取得相关部门批准的培训资质，业务范围或办学类型应包括培养医、护、技等专业技术人才或培训护理员相关职业人员。

6.1.2  应具有医疗护理员培训的能力，每年组织培训规模不少于300人次。

6.2 组织管理

6.2.1  应有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完善的管理制度。

6.2.2  应有医疗护理员培训工作方案。
6.3  师资队伍

6.3.1  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或护理教育等相关工作5年及以上。

6.3.2  应有师资8人以上，取得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资格并取得市级及以上护理员培训资格证。

6.3.3  专职师资不少于3人。

6.4  教学活动

6.4.1  应有完善的教学实施方案。

6.4.2 教学内容、理论及实践学时基本符合医疗护理员培训大纲（试行）

6.4.3  应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6.4.4  应定期开展教学质量评价，持续改进。

6.5  设施设备

6.5.1  理论培训教室面积不少于60m²/间，操作技能培训教室不少于40m², 总面积应满足培训规模的需要。

6.5.2  理论培训教室应有多媒体电教设备。

6.5.3  操作技能培训教室应配置5张及以上床单元，配置相应数量的实验设备、模拟教具及护理实训用品，能够满足教学要求。

6.6  后勤保障

6.6.1  应具备同时为50名以上学员提供住宿和就餐场所的能力，每间住房不得超过8人。

6.6.2  培训场所的安全管理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7 综合效果

6.7.1  学员考核合格率应大于80%。

6.7.2  学员对培训机构服务的满意度应大于90%。

7  评估流程
7.1 提出申请

7.1.1  培训机构接受评估前，应提交评估申请。

7.1.2  应填写申报资料。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估申报表见附录A。

7.1.3  应提交证件复印件，包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法人身份证、学历证、职 称证等；培训工作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等；培训师资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等。

7.1.4  应提交包括组织管理、师资队伍、教学活动、设施设备及后勤保障等内容的自评报告。

7.2 资料审核

初步核实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估申报表、自评报告、相关证件等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7.3 审核意见

评估组织应于收到申报材料30个工作日内通知被评估机构初审结果：符合申报条件者准备接受现场评估，不符合条件者一次性告知其需补充的材料及内容。
7.4  现场评估

现场查看培训机构理论和操作技能培训的设施设备情况，查阅规章制度、会议纪要、培训记录、档案资料、数据统计等相关资料；访谈学员、教师、管理及后勤服务人员。
8  综合评分

8.1  应依据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分表所列评估要素、评估内容和分值进行综合评分。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分表见附录B。

8.2  复审。评估周期为3年，培训机构应于评估期满前3个月提出复审申请，按本指南进行复审。

9 评估方法

9.1  查阅资料：包括单位资质、人员相关学历、职称证原件、培训方案、培训教材等。

9.2  现场查看：现场提问及查验教学设施、设备等。

9.3  满意度测评：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满意度调查。

10 等级划分

10.1  评分采用百分制，根据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 “AAA”、“AA”、“A”三个级别。

10.2  得分90～100分为“AAA”；80～89 分为“AA”；70～79分为“A”；69 分以下为不达标。

11 评估报告

依据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分表产生的评分结果撰写综合评估报告。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估结果报告见附录C。

附  录   A
（规范性）
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估申报表

	申报机构名称(盖章)
	

	负责人
	
	职务
	
	职称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承担培训教学师资数
	
	专科及以上学历师资数
	
	中级及以上职称师资数
	

	可同期培训学员人数
	
	理论培训教室总面积
	
	操作技能培训教室总面积
	

	承担
培训
工作
简介
	（可附件）

	

	评估
组织
初审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  录   B
（规范性）
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分表
机构名称：
	评估要素
	评估内容
	分值
	得分
	备注

	一、机构资质
（10分）
	具有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业务范围或办学类型包括培养医、护技等专业技术人才或培训护理员相关职业人员。
	5
	
	

	
	具有承担医疗护理员培训的能力，且每年组织培训规模不少于300人。
	5
	
	

	二、组织管理
（15分）
	有完善的医疗护理员培训管理组织结构，责任明确、专人专管。
	5
	
	

	
	有医疗护理员培训工作方案，体现责任分工。
	5
	
	

	
	有医疗护理员培训相关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学员安全管理制度、学员档案管理制度、后勤工作管理制度、医疗护理员培训工作考核评价及质量管理制度等。
	5
	
	

	三、师资队伍
（15分）
	培训师资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或护理教育等相关工作3年以上。
	5
	
	

	
	培训师资为具备教师资格的护理专业教师或中级以上护理专业技术人员。
	5
	
	

	
	有师资8人以上，取得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资格。
	3
	
	

	
	专职师资不少于3人。
	2
	
	

	四、教学活动
（25分）
	有教学实施方案，包括教学目标、计划、大纲、时间、地点、课程表等。
	5
	
	

	
	选用专业的医疗护理员培训教材。
	5
	
	

	
	教学方法恰当，符合培训对象学历特征，教学氛围良好。
	5
	
	

	
	有医疗护理员考核试题库。
	5
	
	

	
	有教学评价记录，体现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5
	
	

	五、设施设备
（15分）
	理论培训教室面积不少于60m²/间，操作技能培训教室不少于40m²,总 面积应满足培训规模的需要。
	5
	
	

	
	理论培训教室应有多媒体电教设备。
	5
	
	

	
	操作技能培训教室应配置5张及以上床单元，配置相应数量的模拟教具。
	5
	
	

	六、后勤保障
（10分）
	具备同时为50名以上学员提供住宿和就餐场所的能力，住宿条件方便、 整洁；就餐食品安全、卫生。
	5
	
	

	
	培训场所的安全管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5
	
	

	七、综合效果
（10分）
	学员考核合格率不低于80%。
	5
	
	

	
	学员对培训机构各项保障措施的满意度应大于90%。
	5
	
	

	合 计
	
	
	


评估组组长签字：                                         评估组成员签字：


总分：100分
附  录   C
（规范性）
医疗护理员培训机构评估结果报告

	机构名称
	

	评估时间
	

	评估等级
	AAA
 (90~100分)
	
	AA
(80~89分 )
	
	A

(70~79分)
	
	无
(69分以下)
	

	意见建议
	

	专家签名
	


参  考  文  献
[1]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国卫医发 〔2022〕 15号

[2] 《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 国卫医发 〔2017〕7号

[3] 《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2023-2025年）》


12

